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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一、地方政府的法治悖论现象

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曾

提出一个关于国家兴衰的著名论断：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

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即“诺斯悖论”。① 诺斯认为，产权的本质

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而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

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国家一方面界定和实施产权，另一方面又存

在掠夺产权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或衰退。诺斯同时指

出，宪法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宪法在经济活动中

的基本目标主要包括：(1)设立一个财富和收入分配方式；(2)在竞争性世

界中界定一个保护体制；(3)为执行法体制设置一个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

的交易费用。② 因此，保护产权和掠夺产权的两种倾向也将导致对宪法

的维护或破坏。宪法之治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因此，诺斯悖论不仅揭示

了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联系，同时勾画出了国家或推动或破坏法

1

①

②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

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

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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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建设的双向作用。

国家在现实生活中的代表是各个政府。在我国，“诺斯悖论”所揭

示的原理就暗含在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之中。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发

展的各个领域发生着激烈的变革，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政

治、经济、法治等社会发展的主要价值和目标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碰撞。

其中法治建设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理解

和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

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标志着法治建设在中国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议行合一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国家政权在地方的

代表，无疑在其治下区域内负有推动法治发展的重要任务。只有地方

政府不断完善各项具体的制度建设，才能保障中央制定的宪法和法律

的正确实施。可以说，“中央层面的法治国家建设，必须依靠地方层面

的具体制度建设才能实现。毕竟所有的纠纷都是发生在最基层，需要通

过基层的制度加以实现”①。但在现实生活里，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进程

中并不总是扮演积极推动者的角色。事实上，地方政府在治理的过程中

广泛存在着大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知法犯法的行为，违背法

治的要求。

我们将上述现象作如下总结：一方面，在单一制的中国，地方政府

是规则制度的主要创新者、宪法法律的主要实施者、矛盾纠纷的主要解

决者和公平正义的主要输送者，是维护和推动法治建设的关键力量；另

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广泛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知法犯

法的行为，是阻碍和伤害法治建设的主要主体。我们把上述地方政府

在法治建设中截然相反的两种矛盾形象，归纳为地方政府的法治悖论

现象。表1-1概括了这一现象的主要内容。

2

① 葛洪义：《以地方法制建设推动国家法治发展》，《法学》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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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地方政府法治悖论现象的主要内容

维护和推动法治建设的关键力量 阻碍和伤害法治建设的主要主体

规则制度的

主要创新者

规则和制度创新的主体力

量，并将有效的创新制度

上升为法律

有法不依
规避 法 律 监 管，绕 开 法

律屏障，行政程序违法

宪法法律的

主要实施者

贯彻宪法和法律的意图，

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执法不严

滥用行政裁量权选择性

执法，对 法 律 选 择 性 执

行或不执行

矛盾纠纷的

主要解决者

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
违法不究

出于组织或个人利益考

量不及时制止或放任违

法行为

公平正义的

主要输送者

秉公执法，公平分配法律

资源，解决法律纠纷
知法犯法

组织或官员个人公然违

反法律，职务犯罪，侵害

社会利益

地方政府的法治悖论，既是笔者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法治

建设中矛盾角色的抽象概括，也是本书核心的被解释变量。在现实中，地

方政府法治悖论现象，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既创制规则又破坏规则的角

色错乱，既严格执法又选择性执法的行为矛盾，既解决纠纷又激化矛盾的

形象错位，既维护公平又制造不公的价值紊乱。

(1)既创制规则又破坏规则的角色错乱。中央与地方在法治建设

领域的互动过程中，“地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执行者，而是积极的

推动者，尤其是法治建设的积极推动者”①。在创制法规方面，截至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52
部。截至2016年7月，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现行有

3

① 葛洪义：《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自地方法制视角的观察》，《中国法学》

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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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地方性法规9915件。① 在案件审理方面，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受

理案件22742件，审结20151件；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2303万件，审

结、执结1977.2万件。② 上述数据说明，不论是从立法的数量还是司法

的体量来看，地方政府都对推动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地方政

府也常常成为规则的破坏者。从近年来法院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和各级

人民政府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如图1-1、表1-2所示)来看，这一数

字正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揭示了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行为居高不下的客

观现实。

图1-1 2013—2017年全国法院审理行政一审案件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2013—2017)》，图为笔者自制。

4

①

②

引自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发表的《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

献》白皮书。
引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017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工作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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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2013—2018年全国行政复议案件数据统计①

年份

收到

申请

/件

审理

数量

/件

审理结果

维持/% 驳回/%
确认

违法/%
撤销/% 变更/%

责令

履行/%

改变

总计/%

2013 128425 106491 55.84 7.64 1.46 5.13 0.20 1.49 8.28

2014 149222 123859 59.73 7.59 2.22 5.22 0.45 2.14 10.03

2015 147696 142139 54.59 9.11 2.35 7.95 0.33 2.69 13.32

2016 164190 152310 48.48 11.86 3.29 10.58 0.30 2.58 16.75

2017 204909 193740 50.89 12.37 2.85 9.29 0.24 2.20 14.58

2018 209872 196716 50.80 12.06 3.03 9.91 0.21 1.96 15.11

  注：“审理结果”除表格所列情形，还包括“调解”“终止”和“其他”，未在表中体现。

(2)既严格执法又选择性执法的行为矛盾。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具体

的治理层面严格贯彻执行宪法和法律的要求，维护法律的尊严，使法律规

范秩序、保障权利、维护正义等功能和价值得以有效实现。另一方面，地

方政府却又普遍存在选择性执法的行为，即“地方政府基于地方或个人利

益而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作出选择性执行行为”。地方政府普遍存

在的选择性执法行为，导致了市场环境中的“非法治化竞争”局面。② 选

择性执法带来的行政垄断不仅导致了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恶性竞

争，还造成了执法腐败下企业的普遍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

(3)既解决纠纷又激化矛盾的形象错位。在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大

量承担着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治理任务。特别是在

经济社会剧烈变革的转型时期，社会多元利益冲突造成的矛盾和纠纷，都

依赖地方政府的有效化解。根据一些学者对国内53个较大的市在法治

5

①

②

数据来源：国务院法制办历年《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数据》，表
格为笔者自制。

陈国权、陈晓伟、孙韶阳：《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浙江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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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设方面表现的研究①来看，21世纪以来，地方政府在法治政府建设

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政府机构职能不断清晰，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行政决策不断科学高效，行政执法不断规范、合法，政府信息公

开不断完善，监督与问责制度不断健全，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行政争议能

力不断增强，公众满意度不断提高。然而，地方政府并不总能完成这一任

务，甚至还会放任和激化矛盾，表现出“与民争利”的“坏政府”形象。在社

会管理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在维稳工作中粗暴执法，频繁动用国家专政工

具甚至勾结黑恶势力，采取诸如殴打、拘留、罚款、劳教、连坐，以及公然在

北京雇佣私人保安公司开设“黑监狱”等手段压制上访群众，严重侵犯了

他们的各种合法权益，造成上访群众人身和精神的巨大伤害。② 这些制

造和激化矛盾的行为严重侵害公民权利，违背法治精神。

(4)既维护公平又制造不公的价值紊乱。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现

代民主政府的重要职责。但在一些具体领域，地方政府常常成为违法的

主体，政府官员严重的腐败行为制造和加剧了社会不公。长期以来，地方

政府非法转让土地、破坏耕地、未经批准占地、非法批地和低价出让土地

等违反《土地管理法》的行为屡见不鲜。有学者统计了1999年至2005年

中国土地违法的情况，发现地方政府作为违法主体(其他违法主体主要为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涉案面积平均占到了总涉案面积的31.3%，其中

涉及耕地的面积占比更是高达47.6%③，政府涉土违法行为十分严重。

同时，地方政府还是腐败的重灾区。图1-2统计了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

(1979—2017年)中国腐败案件的发生数量，数据表明，伴随着经济的高

增长，官员的腐败行为也在高发、频发，腐败案件的数量长期居高不下。

腐败是政治之癌，腐败的高发频发不仅造成市场和社会不公平的发展环

境，也加剧了政治系统内部的不稳定性，危及政权巩固的基础。

6

①

②

③

相关成果参见应松年领衔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课题组发布的系列《中国

法治政府建设评估报告》。
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
梁若冰：《财政分权下的晋升激励、部门利益与土地违法》，《经济学(季刊)》

2010年第1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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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改革开放以来(1979—2017年)中国腐败案件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1980—2018年)，转引自曹冬英：《改

革开放40年中国廉洁政治生态的演变与优化》，《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6期。

  上述文献和事实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地方政府法治悖论现象的主要内

容及其具体表现。本书的研究问题则在于，导致地方政府法治悖论现象

的根源是什么? 地方政府或是推动法治建设或是伤害法治建设的行为动

机何在，机制如何，有何影响? 本书试图从政治、经济和法治三个层面建

立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分析框架，提出三重治理逻辑的解释变量，用以分

析地方政府的法治悖论现象成因、机理和形态。

所谓地方政府三重治理逻辑，就是指地方政府治理的政治、经济和法

制逻辑。治理逻辑，即地方政府围绕特定的治理目标形成的包含一系列

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行为准则。正式的制度主要包括法律、法规以及政

策指令等成文的制度准则，非正式的制度主要包括经由历史传统塑造的、

约定俗成的，或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如中

央最近提出的“政治规矩”)。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地方政府的主要

治理目标集中表现为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法治目标。地方政府围绕这

些治理目标的实现又形成了治理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法制逻辑，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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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的三重治理逻辑。

具体而言，本书将试图证明如下观点：地方政府在治理活动中主要依

循政治、经济和法制三重逻辑，但地方政府并不总是同时、均等地按照这

三重逻辑办事。具体来说，政治逻辑在三重治理逻辑中是第一位的。经

济逻辑和法制逻辑谁更优先，则取决于经济发展问题和法治建设问题谁

更突出。当经济发展问题成为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时，经济逻辑就

有可能优先于法制逻辑；当法治建设问题成为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时，法制逻辑就有可能优先于经济逻辑。在现实中，地方政府三重治理逻

辑的互动过程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冲突，其互动的结果就是法治建设得到

推动或破坏，从而导致法治悖论现象的产生。

二、研究意义与创新

(一)研究意义

地方政府法治悖论现象是对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

进程中的角色和行为的抽象描述。研究这一现象的产生机理，及其与我

国政治、经济和法治发展中一些重要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1)刻画地方政府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角色和形象。长期以来，

法治建设在我国主要循着“国家整体主义”(付子堂、张善根，2014)的路径

推进。不论是法治理论的研究还是法治建设的实践，大多着眼于法治在

整个国家层面上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即从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推动法治发

展与进步。尽管有少量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地方法治的问题，但总的来

看，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等在理论和实践上还缺乏

深度系统的研究。本书将致力于弥补这一领域的不足。

(2)揭示地方政府不同的治理逻辑及其对法治建设造成的影响。厘

清地方政府在治理活动中围绕政治、经济和法治等不同治理目标表现出

来的不同的行为逻辑，是本书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解释法治悖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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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重要因变量。本书将对地方政府不同的治理逻辑进行定义并展开系

统梳理，并对其相互之间的互补性和矛盾性进行深度分析，从理论和实践

上更好地揭示地方政府“按照什么逻辑来办事”这个问题。

(3)弥补现有理论对于法治悖论现象的解释不足。从对多学科的相

关研究梳理的结果来看，尽管不同学科不同理论都对法治悖论的现象有

一定的回答，但上述解释或是带着浓重的学科色彩导致视角狭隘，或是分

析层次过于宏观或微观导致解释过于抽象或简单等，对地方政府在法治

建设中形象和作用的刻画都还不够深度具体，本书的研究将基于政治学

和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基础，试图整合不同学科和理论的观点，构建一个地

方政府多重行为逻辑的分析框架，提高理论的可信度和解释力。

(二)研究创新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总结地方政府“法治悖论”的创新概念。地方政府法治悖论这一

概念，是对地方政府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角色和形象的抽象概括。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新制度经济学著名“诺斯悖论”的一种研究推进，是

“诺斯悖论”在中国地方政府具体表现上的深度刻画。其两方面的内容具

有丰富的理论意涵，揭示了地方政府对于促进法治建设和破坏法治建设

不同行为取向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2)提出“地方政府三重治理逻辑”的创新观点。地方政府三重治理

逻辑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既是解释法治悖论现象的自变量，同时也

是一个解释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抽象的分析框架。在理论上超越传统分析

央地关系、政企关系的经典理论，是对“压力型体制”“行政发包制”“晋升

锦标赛”“中国特色行为联邦制”等重要观点的整合和再创新。

(3)为分析当前的腐败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从法治悖论现象出

发，揭示了法治悖论现象如何在结果层面上导致政治系统内部的高廉政

风险并引发系统性腐败，为廉政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分析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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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主要内容

本书将通过文献和案例研究对法治悖论现象及其与三重治理逻辑之

间的关系展开系统的研究，并拟在书中安排八章将研究成果予以呈现。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任务是对研究现象和问题进行阐明，指出本书的

理论和实际意义与价值，说明研究的核心假设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同

时指出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具体安排三节：(1)地方政

府的法治悖论现象；(2)研究意义与创新；(3)研究内容与方法。

第二章是国内外研究述评，主要任务是对关于研究问题已有的文献

进行梳理，选取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相关代表性理论和观点

进行归纳总结，并指出已有文献对于本书的启示及其不足。具体将安排

四部分：(1)法学视角：法治的内涵及其与政治的关系；(2)经济学视角：

“诺斯悖论”、政企合谋与寻租理论；(3)政治学视角：权力控制与腐败的发

生；(4)文献小结与述评。

第三章是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与法制逻辑———一个地方政府行为

逻辑的分析框架。本章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提出地方政府三重治理逻辑

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对三重治理逻辑的核心特征、主要内容、制度基

础以及目标导向等进行概括分析。具体将安排三节：(1)地方政府行动逻

辑研究回溯；(2)地方政府的三重治理逻辑；(3)分析框架的建立。

第四章是三重逻辑中政治逻辑的主导地位。本章的主要任务是具体

分析三重治理逻辑的主导地位，阐明政治逻辑的主要内容、目标导向及其

与经济逻辑和法制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将安排三个要点：(1)政治

逻辑的主要内容与目标导向；(2)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互嵌式结构；

(3)政治逻辑与法制逻辑的兼容性矛盾。

第五章是经济逻辑与法制逻辑的矛盾与冲突。本章的主要任务是分

析经济逻辑与法制逻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阐明矛盾产生的根源、冲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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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场域以及冲突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具体将安排三个要点：(1)地方政

府经营化与集权化：经济逻辑与法制逻辑的矛盾根源；(2)选择性执法：经

济逻辑与法制逻辑的冲突场域；(3)高廉政风险：经济逻辑与法制逻辑冲

突的系统性风险。

第六章是三重治理逻辑的互动机制与法治悖论现象的形成。本章主

要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对三重逻辑的互动机制进行归纳，并具体分析这

种互动机制是如何导致法治悖论现象的。具体将安排两个要点：(1)三重

治理逻辑的矛盾性与协调性：基于社会发展价值排序的动态平衡机制；

(2)地方政府法治悖论现象的形成机理。

第七章是案例研究。本章的主要任务是针对研究发现进行案例分析

和验证。具体将安排四部分：(1)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法制逻辑的矛盾

性：基于H市关停某风景名胜区内高档会所和Z市殡葬改革运动两个案

例的考察；(2)土地违法乱象：经济逻辑对法制逻辑的倾轧；(3)三重治理

逻辑的冲突与调适：基于P县治水案例的考察；(4)案例小结。

第八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是对全部研究的总结和梳理，对研

究结论进行归纳和阐释，对研究不足展开分析，并对后续的深入研究提出

思路。具体将安排两节：(1)主要研究结论；(2)研究不足与展望。

(二)研究方法

为了科学严谨地解释法治悖论现象，梳理其与地方政府三重治理逻

辑之间的因果关系，本书在充足的文献和调研基础上，结合多学科的视角

和方法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具体主要包括制度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等。

  1.制度分析法

对某一社会现象从其制度根源、影响机理以及结果的角度进行理论

分析，即制度分析法。制度分析法关注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以期

从制度的角度对组织和个人的行为进行理论解释。在本书中，制度分析

方法将主要用于解释地方政府不同治理逻辑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围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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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治理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是如何在与中央政府和辖区企业的互动过

程中逐步形成一套稳定的制度运行体系的。这对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逻

辑具有重要的意义。

  2.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法是一种对文字材料进行深度解读，从中发现社会行为或

现象的基本特征、类型与机理的方法(Schreier，2012)。基于大量文本资

料，借助一定的编码手段，对其进行结构化，从中发现变量之间的关系。

对中国政治进行研究，一个常见手段就是对政府的政策文件进行文本解

读，因而也常常被学者称为“文件政治”。政策文件传递政府治理的关键

信息，对政策文件的分析有助于厘清政府治理的某种行为逻辑及其演变

规律。在本书中，文本分析是对地方政府行为逻辑进行分析的有效方法

和手段。特别是在围绕某一治理问题，地方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

不同环境下采取的不同策略，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通过政策文本来传达的。

因此文本分析是本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3.比较分析法

本书所采用的比较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历史比较分析，另

一类是比较制度分析。历史比较分析是指通过对纵向的历史文献、相关

资料进行归纳、汇总，并探寻其内在逻辑，从而得出具有启示性的结论。

本书所要考察的问题，必须是在时间纵截面上对地方政府不同历史时期

作出的不同决策展开分析，以探寻制度和政策变化的规律。比较制度分

析是指通过对空间上的横向目标(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进行制度比较，

从而在总结不同制度异同的基础上，寻找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对于本书

来说，如果需要总结提炼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和具有普遍代表性

的研究结论，就必须考察多地区、多部门、多领域存在的三重治理逻辑问

题与法治悖论现象，探究其形成机理、制度原因、结果影响等有无共同特

点和规律。因此，历史比较分析和比较制度分析是本书将要采用的重要

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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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本书具有重要意义，它把研究问题置于特定的时

空条件之下，从而有助于分析法治悖论现象产生的原因、三重治理逻辑互

动的关系，以及高廉政风险的发生机制等。当研究目标是探究现象背后

的机制，而现象又没有很好地被认识的时候，深度的案例研究最合适

(Ragin，2014)。同时，案例研究能够解决很多难以用硬约束的数据统计

分析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本书来说，考察地方政府多重治理逻辑及

其互动关系，就不得不涉及地方政府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考量下改变策略

的问题，而往往这种改变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甚至有些政治的因素对官

员来说是“讳莫如深”的。这就导致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出现困难，因此

案例研究法将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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